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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版本條文 1141226 1131220 

第五十七條

(修正) 

  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

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

形，就機關（構）、學校、

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

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

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

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

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

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

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

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

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

者。 

  為保障原住民秘密投票

權益，選舉委員會應單獨設

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

所內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

投票，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

應在戶籍地投票之限制。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

顧之六歲以下兒童，第十八

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

之人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

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

入。但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

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

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依投

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除於開票所門口張貼外，並

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

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

候選人之政黨，及非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

員；其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

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

  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

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

形，就機關（構）、學校、

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

分設投票所。 

  前項之投票所應選擇具

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

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

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

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

員會應視場所之無障礙程

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

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

者。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

選舉委員會得斟酌實際情

形，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

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投票。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

顧之六歲以下兒童、第十八

條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

之人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

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

入。但檢察官依法執行職務

者，不在此限。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

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

票。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

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即依投

開票報告表宣布開票結果，

除於開票所門口張貼外，並

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

表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

候選人之政黨，及非經政黨

推薦之候選人所指派之人

員；其領取，以一份為限。 

  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

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名

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

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



【來源：立法院】 
 

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

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

（鎮、市、區）公所轉送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

開拆。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

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

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

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

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

個月。 

（鎮、市、區）公所轉送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保管。 

  前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不得

開拆。 

  第六項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自開票完畢後，其保

管期間如下： 

  一、用餘票為一個月。 

  二、有效票及無效票為

六個月。 

  三、選舉人名冊為六個

月。 

  前項保管期間，發生訴

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

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

個月。 

理由 

  一、修正第三項。 

  二、查現行原住民公職

人員選舉投票實務，如遇一

投票所僅一位原住民選舉人

投票時，將在徵詢該選舉人

之意願後，調整至其他投票

所投票，為此種方式僅適用

立法委員選舉，如遇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最小選舉區為

村（里），選舉人僅得在同

一村（里）內調整，難以於

該選舉區之村（里）外另設

投票所，致原條文難以落

實，無法保障原住民之秘密

投票權益。  

  

第七十條(修

正) 

  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

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

時，以所得票數達下列規定

以上者，始為當選。但村

（里）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長

選舉，為各該選舉區選舉人

  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

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

時，以所得票數達下列規定

以上者，始為當選。但村

（里）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長

選舉，為各該選舉區選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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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鄉（鎮、市）民代表、

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為各

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

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

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

或當選不足應選出之名額

時，區域立法委員、原住民

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

（市）長、鄉（鎮、市）

長、原住民區長，應自投票

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

舉投票；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

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

達二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投票。 

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鄉（鎮、市）民代表、

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為各

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

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

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

或當選不足應選出之名額

時，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

長、縣（市）長、鄉（鎮、

市）長、原住民區長，應自

投票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

行選舉投票；原住民立法委

員、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

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

票。 

理由 

  一、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乃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

賦予原住民族額外保障，應

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中做妥

適的保障，合先敘明。 

  二、我國選舉方式係採

取相對多數當選制，未達最

低得票率之缺額必須重新開

放國民參與，始能符合選舉

之選賢與能用意，如相同的

選制卻無正當理由剝奪原住

民族人透過補選再次選舉或

參政機會，似與憲法第一百

三十條規定國民有依法選舉

或被選舉之權有違。 

  三、目前公職人員選舉

制度，將原住民立法委員因

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

之名額，必須視同缺額，等

於剝奪民意的再次選擇，對

原住民族實屬不公。 

  四、原住民選舉區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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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地原住民選舉區及平地

原住民選舉區，每一選舉區

僅有三席當選名額，如果必

須等到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

二分之一時，等於該選舉區

缺額要達三分之二之絕對多

數，方能補選，事實上發生

機率不大，本條缺額限制補

選等同剝奪原住民參政權，

爰修正本條第二項增列原住

民立法委員得與一般選區有

相同補選之機會。  

第七十條之一

(修正) 

  依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十八條或第七十條第一

項規定當選之候選人，於當

選人名單公告前死亡，選舉

委員會應公告為當選人；其

所遺缺額，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原

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長、

縣（市）長、鄉（鎮、市）

長、原住民區長、村（里）

長，應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

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二、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

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

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公告

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

票。 

  依第六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十八條或第七十條第一

項規定當選之候選人，於當

選人名單公告前死亡，選舉

委員會應公告為當選人；其

所遺缺額，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

長、村（里）長，應自公告

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

舉投票。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鄉（鎮、市）民代表、

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

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公告之日起

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理由 

  一、依《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國

家應保障原住民族之政治參

與，並以原住民立法委員額

外席次作為具體落實，是以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自屬憲

法明文賦予原住民族之特別

保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中自應為相應之妥適

設計，合先敘明。 

  二、我國立法委員選舉

採相對多數決並輔以一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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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門檻之制度設計，未達最

低得票率之缺額，應重新開

放國民參與投票，始能符合

選舉「選賢與能」及民意真

實反映之意旨。倘若在相同

選制之下，對一般選區得以

透過補選重新行使選舉權，

卻無正當理由排除原住民族

選區補選的可能，使其喪失

再次投票與被選舉的機會，

則有違憲法第十七條所揭示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

及複決之權」之保障意旨。

  三、有鑑於原住民立法

委員係依前述憲法增修條文

第四條所設之額外保障席

次，其立法目的在於強化原

住民族之政治代表權，現行

選舉制度自第七屆立法委員

選舉起，區域立委已改採單

一選區兩票制，並明定遺任

任期逾一年者得辦理補選，

以更貼近民意代表真實性之

制度變遷。然而，《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中關於原住

民選區之補選規定，仍沿用

舊有立法技術，僅對一般選

區設有出缺即辦理補選之條

款，原住民選區則須待缺額

達應選名額一定比例，始得

補選，致發生一般選區一席

出缺即補選、原住民選區一

席出缺卻不補選之不合理差

別待遇。此種規範顯與「同

事同理、異事異理」之平等

原則不符，並實質削弱憲法

原欲保障之原住民族代表席

次。基此，爰提案修正相關

規定，統一原住民與一般選

區之補選門檻，使原住民族

之參政權益獲致實質而非打

折扣之保障，爰修正本條。 

第七十一條

(修正) 

  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

於就職前經判決當選無效確

  當選人於就職前死亡或

於就職前經判決當選無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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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原

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長、

縣（市）長、鄉（鎮、市）

長、原住民區長、村（里）

長，應自死亡之日或選舉委

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

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

選舉投票。 

  二、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員、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

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

額達二分之一時，應自死亡

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

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除以書

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

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

位依序遞補；該政黨登記之

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

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

在就職前喪失其所屬政黨黨

籍者，自喪失黨籍之日起，

喪失其當選資格；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

人，在就職前死亡、就職前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喪失

其所屬政黨黨籍而出缺，致

該政黨婦女當選人不足婦女

應當選名額時，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位

定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鄉

（鎮、市）長、原住民區

長、村（里）長，應自死亡

之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

確定判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員、鄉（鎮、市）民代表、

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

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死亡之日或

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

決證明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

成補選投票。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除以書

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

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

位依序遞補；該政黨登記之

候選人名單無人遞補時，視

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

在就職前喪失其所屬政黨黨

籍者，自喪失黨籍之日起，

喪失其當選資格；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

人，在就職前死亡、就職前

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喪失

其所屬政黨黨籍而出缺，致

該政黨婦女當選人不足婦女

應當選名額時，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中之婦女候選人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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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遞補；該政黨登記之候

選人名單無婦女候選人遞補

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

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

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

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

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員之遞

補，應自死亡之日、選舉委

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

書或黨籍喪失證明書送達選

舉委員會之日起十五日內，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

當選人名單。 

依序遞補；該政黨登記之候

選人名單無婦女候選人遞補

時，視同缺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

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

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

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

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員之遞

補，應自死亡之日、選舉委

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明

書或黨籍喪失證明書送達選

舉委員會之日起十五日內，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

當選人名單。 

理由 

  一、我國立法委員選舉

制度已自第七屆產生變化，

區域立法委員已由複數選區

轉變成單一選區，單一選區

每一選舉區應選名額一名，

並規範遺任任期達一年以上

即可進行補選，合先敘明。

  二、我國立法委員選舉

制度，對區域立法委員採取

單一選區選舉；而對原住民

立法委員採取複數選區選

舉。單一選區一有缺額必須

進行補選，以免選舉區缺乏

民意代表反應選區利益。然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雖採取

複數選區，但由於其選舉區

屬於全國範圍，共有十六族

原住民參與選舉，並依其歸

類為山地或平地原住民選舉

區，每一選舉區當選名額各

三名。故原住民立法委員複

數選區相當具有獨特性，絕

對多數的缺額補選限制等於

要求原住民立法委員缺額不

用補選，且可能讓族群的代

表性受損，故應賦予與區域

立法委員同一補選規定，以

補足其族群之代表性，爰修

正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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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原住民參政權。  

第七十三條

(修正) 

  立法委員於就職後因死

亡、辭職、經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或其他事由出缺時，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及原住民選出

者，應自死亡之日、辭職之

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

定判決證明書之日或其他出

缺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

期不足一年時，不予補選。

  二、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選出者，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在就職後喪

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

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資

格，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

立法院予以註銷，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

人，於就職後因死亡、辭

職、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或其他

事由出缺，致該政黨婦女當

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

時，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

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

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

女候選人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婦女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

額。 

  立法委員於就職後因死

亡、辭職、經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或其他事由出缺時，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區域選出者，應自

死亡之日、辭職之日或選舉

委員會收到法院確定判決證

明書之日或其他出缺事由發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投票。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一

年時，不予補選。 

  二、原住民選出者，同

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分之一

時，應自死亡之日、辭職之

日或選舉委員會收到法院確

定判決證明書之日或其他出

缺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投票。但其所遺任

期不足一年時，不予補選。 

  三、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選出者，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在就職後喪

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

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資

格，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

立法院予以註銷，其所遺缺

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

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

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人遞補時，視同缺額。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婦女當選

人，於就職後因死亡、辭

職、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或其他

事由出缺，致該政黨婦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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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

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

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

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

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員之遞

補，應自立法院註銷名籍公

函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名

單。 

選人不足婦女應當選名額

時，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

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

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中之婦

女候選人順位依序遞補；如

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無

婦女候選人遞補時，視同缺

額。 

  前二項政黨黨籍之喪

失，應由所屬政黨檢附黨籍

喪失證明書，向中央選舉委

員會備案。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

及第三項所定立法委員之遞

補，應自立法院註銷名籍公

函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遞補名

單。 

理由 

  一、原住民立法委員的

制度乃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

賦予原住民族額外保障，合

先敘明。 

  二、此外，目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限制原住民選

舉區之議席缺額補選門檻規

定，忽略了我國立法委員選

舉制度已自第七屆產生變

化，區域立法委員已由複數

選區轉變成單一選區，單一

選區每一選舉區應選名額一

名，並規範遺任任期達一年

以上即可進行補選。惟原住

民族選區，仍要求達到應選

名額一定比例，才可進行補

選，顯不合理。基於「相同

事情相同處理，不同事情不

同處理」的平等原則，將一

般選區與原住民選區補選制

度做統一之規範，爰修正本

條。 

  三、區域及原住民立法

委員均屬於選民直接於選舉

區內投票產生，及與依政黨

名單產生之全國不分區及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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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國外國民選出者不同，基

於同屬民意直接選舉產生之

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如

有缺額則須採取一致之補選

規定，不宜限制採取複數選

舉區之原住民立法委員之補

選必須其選舉區缺額達到半

數，才能補選。爰將第一項

第一款增列原住民選出者，

以取得與區域選出者獲到相

同補選規定，並將同項第二

款予以刪除，第三款改為第

二款。 

  四、第五項配合第一項

之修正，爰將第一項第三款

改為第一項第二款。  

 


